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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浙江凯大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新建年产1200吨催化材料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道宇【评】字第2203008号

项目简介(含图片)

浙江凯大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200吨催化材料项目于2020年3月6日经

长兴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项目代码为2020-330522-26-03-107175， 项 目总投资

20920万元。

本项目于2020年6月由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浙江凯大催化新

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200吨催化材料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报告编号：TG湖

20-012)，于2020年6月由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江凯大催化

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200吨催化材料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并通过专家评

审。本项目原设计中铂氧化铝生产工艺涉及的氢还原工序布置于甲类厂房，现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氢还原工序委外加工，已由设计单位出具相应变更说明。现该项目

已完成建设，于2022年6月起进行试生产。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41号)规定，本项目产品均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中，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中间产品及溶剂回收，故本项目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但其生产过程中使用到危险化学品，故该本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项目。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7号)(总局令第79号修订)规定， 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

录、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的化工企业，

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本项目属于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且所使用

的氯、氯酸钠、氢、乙炔列入75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目

录，但氯、氯酸钠、氢、乙炔的使用量未达到危险化学品办理使用许可证的年使用

数量标准，因此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第77号令修改)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为此， 浙江凯大催化

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

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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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编制人 姚敏杰、张卫兴、袁福江、段建勇、董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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